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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买人员承诺书 

（项目编号： CQ20260502 ） 

 

我方自愿申请参与广东金宸拍卖有限公司在韶关市公共资源交易一体化

平台公开拍卖的“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政府车站街道办事处韶关市浈江区南郊

机务段机务新村 13栋旁和莲花北路松树岭犁头嘴 13栋前停车场 5年经营权”

项目竞买，现就本次竞买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一、我方在提交竞买申请前，已全面、独立、审慎查阅拍卖公告、竞买

须知、拍卖资料等全部文件，并对拍卖标的进行实地踏勘与尽职调查，完全

知晓并认可标的现状、产权状况、物理状态、已知及未知瑕疵、潜在风险，

自愿接受标的全部现有条件，自愿承担本次交易涉及的一切风险与损失，包

括但不限于标的价值、市场价格波动、政策变化、标的瑕疵、数量/质量偏差

等全部交易风险。 

二、我方已按要求完整、真实、合法、有效填报信息并提交全部竞买申

请材料，对所有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完整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若存在虚假、隐瞒、伪造等情形，我方自愿承担违约责任、赔偿责任及一切

法律后果，广东金宸拍卖有限公司与委托方有权取消我方竞买资格、没收保

证金、追索损失。 

三、我方无条件接受本次拍卖公告、竞买须知、拍卖资料、标的限定条

件、违约责任及相关解释，并完全认可：标的质量、数量、面积、品位、形

态等以现场实物与现状为准，测绘报告、化验报告、评估报告等备查文件等

仅作参考，不构成任何承诺与保证；无论标的存在任何偏差或瑕疵，成交价

款均不作调整，交易合同不因任何误差变更、解除或终止。 

四、我方确认符合拍卖公告、拍卖资料载明的竞买人资格条件，充分知

晓并接受全部交易条件与披露事项，自愿按现状成交标的；缴纳保证金后，

不得以不了解标的、标的存在瑕疵、信息披露不全等任何理由拒签合同、拒

付价款、放弃成交或要求退还标的、返还价款，否则视为违约，承担全部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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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方通过资格确认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即视为已完成全部尽职调

查，充分知悉并接受项目全部披露信息，自愿放弃对委托方、广东金宸拍卖

有限公司、交易平台的一切权利主张，不再以任何理由提出异议、索赔或要

求减免责任。 

六、我方承诺尽职调查期间不干扰委托方正常生产经营，不与其他意向

竞买人串通、恶意竞价或从事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若违反，自愿承担违约

责任，广东金宸拍卖有限公司与委托方有权取消交易、没收保证金并追索全

部损失。 

七、我方因自身过错未按时参加拍卖会，视为自动放弃竞买资格，保证

金不予退还，且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后果。 

八、如因我方原因或委托方原因，导致本次拍卖成交后所签合同无法履

行、拍卖无效、被撤销或交易终止的，鉴于广东金宸拍卖有限公司已完成咨

询、报名、资格审核、组织交易等全部服务工作，我方仍须向广东金宸拍卖

有限公司足额支付全额交易服务费，服务费金额不因任何事由予以调减、免

除或退还。广东金宸拍卖有限公司有权在交易保证金中扣除交易服务费，不

足部分，买受人仍负有偿付义务。同时，若因我方违反本承诺书任何条款导

致合同无法履行、拍卖无效、被撤销或产生任何纠纷与损失的，我方自愿承

担全部经济赔偿及相应法律责任。 

九、本次交易以现场可见实物、现状转让，广东金宸拍卖有限公司与委

托方已尽合理披露义务，不承担标的任何瑕疵（含隐蔽瑕疵）的担保或补偿

责任，所有风险由我方自行判断、自行承担。 

十、本承诺书为竞买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独立生效、不可撤销，与拍

卖公告、竞买须知、拍卖资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我方确认已充分理解全部

条款，无任何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 

十一、本承诺书的解释权归广东金宸拍卖有限公司所有。 

 

承诺人：                   

日  期： 2026 年   月   日 


